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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减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

日收到公司董事冼树忠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减持公司股份的告

知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情况及进展披露情况

2020年8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

董事冼树忠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窗口

期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2,288,900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30%）。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的 《关于董事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3）。

2020年12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董事减持时间过半未减持公司股份

的公告》，截至该公告披露日，冼树忠未减持本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减持时间过半未减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2）。

二、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冼树忠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未减持公司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冼树忠

合计持有股份 11,531,678 1.51% 15,531,678 1.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288,920 0.30% 2,882,920 0.37%

有限售条件股份 9,242,758 1.21% 12,648,758 1.62%

三、其他相关说明

1、 因公司于2021年2月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公

司股份总数由764,113,035股增加至779,113,035股， 其中冼树忠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4,000,000股，因此其个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1,531,678

股增加至15,531,678股。

2、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冼树忠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并在减持过程中触

及减持时间过半时披露了进展公告。 冼树忠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未减持公司

股份，不存在违反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的情况。

4、上述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冼树忠签署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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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法院送

达的诉讼文件，现就有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粤0605民初14401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相关进展情况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华润银行” ）向公司发

放贷款，公司未能及时足额清偿贷款。华润银行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根据《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605民初

14401号，该案件的一审判决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二项为，公司应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29,999,999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罚

息、复利（暂计至2020年9月24日，利息905,305.55元、罚息2,891,416.58元、

复利99,145.38元；自2020年9月25日起，分别以所欠本金、利息为基数按年利

率9.75%计算罚息和复利至欠款实际清偿日止）予华润银行；第三项为，公司

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律师费18,000元予华润银行；第

四、五、六项为，华润银行对公司名下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的1处土地使用

权及7处房产以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判决书所确认债权范围

内，与同一顺位的其他9位抵押权人（即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广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乐从支行等9家公司贷款银行） 共同享有优先受偿

权；如处置全部抵押物时的价值不能全额清偿所有债权人的债务，则华润银行

按融资净额比例9.58%分配所得款项；第七项为，驳回华润银行的其他诉讼请

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3,299.1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08,299.17元

由公司负担，并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予华润银行。

具体内容可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38）。

一审判决后，公司及华润银行均提起上诉。 公司上诉主要请求内容为：1、

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归还借款

本金14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罚息（暂计至2020年9月24日，本金1400万

元、利息639,527.76元、罚息1,023,749.98元；自2020年9月25日起，以所欠本

金14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75%计算罚息至欠款实际清偿日止）予华润银

行；2、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归还

借款本金15,999,999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罚息（暂计至2020年9月24日，本金

15,999,999元、利息265,777.79元、罚息1,867,666.6元；自2020年9月25日

起， 以所欠本金15,999,99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75%计算罚息至欠款实际清

偿日止）予华润银行；3、一、二审诉讼费由华润银行承担。 华润银行上诉的主

要请求内容为：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为华润银行对公司名下的位于佛

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塘头村“斜地岗” 地块的3处土地使用权以折价或拍卖、变

卖所得价款，在第一、二、三项债权范围内，与同一顺位的其他9位抵押权人共

同享有优先受偿权； 如处置全部抵押物时的价值不能全额清偿所有债权人的

债务，则华润银行按融资净额比例9.58%分配所得款项；2、二审案件受理费用

由公司承担。

近日， 公司收到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民事判决书》

（2021）粤06民终2324号，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认为华润银行、

公司上诉所提，均理据不足，应予驳回。并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

案件受理费2,465.31元，由华润银行负担50元，公司负担2,415.31元。 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实际影响

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上述《民事判决书》中确认华润银行对公司部分土地使用权、房产以折价

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受偿权。 因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债权人起诉及申

请财产保全，该部分土地、房产目前处于查封状态，其中灯管生产车间、车间4、

车间5、南府国用（2005）第特180018号土地、南府国用（2011）第0603820号

土地已用于出租，其他抵押土地及建筑物目前用于公司开展生产办公，该部分

土地及房产目前处于查封状态，但未被限制正常使用，暂时不会直接影响公司

的日常生产经营。上述被查封资产存在着后续被司法拍卖偿还债务的可能，公

司将积极协调各方，妥善处理债务问题及资产查封事项。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6民终2324号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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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2月末公司股东人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截止2021

年2月26日，公司不含信用账户合并股东名册股东总人数为43,898户。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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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份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房地产业务

1、销售情况

公司房地产业务2021年2月份合同销售金额111.0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23.4%；销售面积79.7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108.6%。

公司2021年1-2月份累计合同销售金额247.0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26.3%；累计销售面积181.8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116.7%。

2、新增项目情况

2021年2月份，公司房地产业务新增项目2个，情况如下：

序

号

城市 项目名称 位置

公司

权益比例

占地面积

（万M2）

规划建筑

面积（万M2）

土地价款

（亿元）

1 潍坊 2020-W70A地块 潍城区 100% 3.87 11.23 2.22

2 深圳

新安街道宝城25区及新安25区城

市更新项目一期C项目

宝安区 70% 1.13 10.07 18.91

合计 5.00 21.30 21.13

二、建筑业务

1、新承接（中标）项目总体情况

公司建筑业务2021年2月份新承接（中标）项目12个，预计合同总金额

17.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8.2%；1-2月新承接（中标）项目预计合同总金额

45.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0%。

2、新承接（中标）预计合同额1亿元以上的项目情况

序号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万

M2）

合同额

（亿元）

1 淮安城中花园项目工程 13 2.33

2 日照新城吾悦广场项目（商业地块）工程 17 3.08

3 渭南碧桂园·春风南岸项目总承包工程（二三批次） 20 2.83

4 武汉东西湖公园项目总承包工程 30 5.76

5 贺州体育中心项目工程 9 1.03

合计 89 15.03

注：由于市场及公司情况的变化，公司月度经营情况披露的信息与定期报

告披露的信息可能存在差异，月度经营情况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3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069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本基金设置基金份额持有人最短持有期限。 基金份额持有

人持有的每份基金份额最短持有期限为1年，在最短持有期限内

该份基金份额不可赎回或转换转出。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份基金份额需在基金合同生效日

（对认购份额而言）、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

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对转换转入份额而言）1年后的年

度对应日（含该日，若该对应日期为非工作日或该公历年不存

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起方可办理赎回或转

换转出业务。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3月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0]2906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1年2月18日至2021年2月25日

验资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3月1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84,753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2,191,032,747.71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264,813.22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2,191,032,747.71

利息结转的份额 264,813.22

合计 2,191,297,560.93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617,582.27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282%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1年3月2日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等费用不从基

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

量的数量区间为10~50万份；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

为0份。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

具体日期，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及相关业务公告中规定。

（2）本基金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的年度对应日（含

该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或该公历年不存在对应日期，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及相关业务公告中规定。 本

基金每份基金份额在其最短持有期限到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含）起，基金份

额持有人方可就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

（3）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

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

时间。

（4）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和查

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wjasset.com）；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800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

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3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3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总经理助理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 总经理助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 王金涛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1-3-2

过往从业经历

1998年起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企划部主任、经理。 后历任平安基金筹备组渠道销售部经

理、 深圳平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业务中心总经理、公

司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 2020年2月至今任职于平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大学本科、学士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由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3日


